


附件

广西公立医疗机构病房床位价格管理办法

!!为贯彻#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

见$&中发!"#$'""% 号'精神(积极稳妥推进我区医疗服务价格改

革(规范公立医疗机构病房床位价格管理(维护患者和医疗机构的

合法权益(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(根据#中华人民共和国

价格法$等价格法律%法规以及国家和自治区规范医疗服务价格

项目管理政策规定(结合我区实际(制定本办法*

一% 适用范围

本办法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经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审定(符合

#医疗机构管理条例$和#医疗机构设置规划$要求(达到医疗机构

基本标准(具备病房设施条件并符合医疗服务质量规范的公立医

疗机构*

二% 医疗机构病房床位分类

我区公立医疗机构病房床位划分为普通类病房床位&包括单人

间床位%双人间床位%三人间床位%普通床位'%特殊类病房床位&包

括层流洁净病房床位%重症监护病房床位%特殊防护病房床位%新生

儿床位%新生儿病房床位%门*急诊留观床位'和其它类病房床位*

三% 病房床位价格管理方式及管理权限

公立医疗机构病房床位价格实行政府定价与市场调节价相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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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的定价方式* 普通类%特殊类病房床位实行政府定价(由自治区

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自治区卫生计生行政部门%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行政部门制定全区各等级医疗机构病房床位基准价&具体详见附

表'(在基准价及规定的浮动幅度内(全区各等级医疗机构的病房

床位具体价格(按医疗机构的隶属关系由同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

卫生计生行政部门%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核定* 其它类病

房床位实行市场调节价(由医疗机构根据运行成本%财政补助%社

会承受能力等情况自主制定*

四% 病房床位价格管理规范

&一'各级价格主管部门%卫生计生行政部门%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行政部门在核定各医疗机构住院病房床位具体价格时(应结

合财政定项补助%基本医疗保险支付政策%医药总收支等情况(考

虑社会承受能力%本地医院价格水平%毗邻地区价格平衡%病房及

设施设备新旧程度等因素(在自治区规定的基准价及浮动幅度内

合理确定* 病房设施设备未达到基本配置的(应在基准价基础上

适当下浮*

&二'核定特殊类病房中的层流洁净病房床位%重症监护病房

床位%特殊防护病房床位价格时(应确定其已具备该类型病房相关

资质*

&三'各级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控制医院病房床位

规模及建设标准(杜绝病房豪华装修* 全区二级以上&含二级'医

疗机构必须开设惠民病房(惠民病房床位数不得少于编制床位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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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'+*

&四'其它类病房床位可按高于基本医疗规定要求配备设备%

设施%物品(提供高层次%高质量的服务* 在保障基本医疗的前提

下(三级%二级医疗机构可按不超过编制病床数 )+的比例设置其

它类病房床位*

&五'需要严格隔离%消毒损耗大的感染性疾病科%精神科%烧

伤科病房床位及按医嘱需使用骨科牵引病床的(允许在同等同级

病房床位价格基础上适当加收*

&六'病房床位价格标准之外的其他费用及规定

$,病房内安装空调和取暖设施并使用的(医疗机构可在病房

床位价格之外另行收取病房空调费%病房取暖费* 病房空调费%取

暖费按实际使用天数计收* 门诊%输液室等公共场所及手术%检查

治疗不得另收病房空调费%取暖费*

",抢救室内临时配置的病床按同等同级病房标准收费(不得

按监护病房收费*

),患者办理出入院手续时(测量身高%体重%呼吸%脉搏%血

压%出入量记录以及在住院期间的病历%每日清单(被服换洗%更

衣%转科等(均不得另行收费*

-,病房配置的床%床垫%床头柜%椅&或凳'%电风扇%蚊帐%被

套%棉胎&或毯'%床单%枕头%枕套%病号服%热水瓶%洗脸盆%废品

袋&或篓'%大小便器等日常生活用品不得另行收费*

',相关单位向医疗机构合法收取的医用垃圾处理费%污水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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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费已计入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成本(医疗机构不得另外向患者收

取*

&,病房床位价格已包含对病房床单%被套%枕套%病号服等病

房被服进行消毒的费用(不允许另行收取消毒剂*整理剂等相关费

用*

(,按医嘱确需陪护且医疗机构提供陪人床*椅&躺椅'及相关

床上用品的(由各地价格主管部门%卫生计生行政部门%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根据当地情况确定是否收取相关费用*

%,病房床位价格以住院天数计算(一律计入不计出&即入院

当天按一天计算收费(出院当天不计算收费'*

五% 各医疗机构必须严格按核定的床位价格标准执行(并严

格按照明码标价的有关规定(实行价格公示(规范价格行为* 不得

自立项目%提高标准%扩大收费范围和分解%重复收费+不得自行变

更病房床位比例%减少服务设备设施%降低服务质量*

六% 本办法自 "#$% 年 ( 月 $' 日起实施* 本办法由自治区物

价局会同自治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%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

保障厅负责解释* 本办法生效后(凡与本办法相抵触的涉及床位

价格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文件均作废(以本办法为准*

附表)广西公立医疗机构病房床位基准价格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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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表

广
西
公
立
医
疗
机
构
病
房
床
位
基
准
价
格
表

!
!
单
位

"
元

"
床

"
日

#

项
目
编
码

项
目
名
称

项
!

!
目

!
!
内

!
!
涵

基
准
价

计
价
说
明

#
#
$
%
$
$
$
$
#
&

单
人
间

床
位
费

!
!
基
本
配
置

"
接
诊
登
记

$
进
行
住
院
指
导

$
办
理
入

!
出

#
院
手
续

$
按
医

嘱
收
费
计
价

$
复
核
及
住
院
费
用
清
单
打
印
等
服
务

%
含
病
床

&
床
头
柜

&
座

椅
!
或
木
凳

#
&
床
垫

&
棉
褥

&
棉
被

!
或
毯

#
&
枕
头

&
床
单

&
病
人
服
装

&
热
水
瓶

!
或
器

#
&
废
品
袋

!
或
篓

#
等

%
被
服
洗
涤

$
病
床
及
病
区
清
洁
消
毒

$
开
水
供

应
$
煤

&
水

&
电

&
燃

!
油

#
消
耗

%
含
医
用
垃
圾

&
污
水
处
理

%

有
条
件
的
医
院
设
有
医
生
计
算
机
工
作
站

$
一
般
物
理
诊
断
器
械

$
检
查

申
请
单

$
处
方
笺
等
消
耗

$
还
设
有
住
院
费
用
查
询

$
独
立
卫
生
间

$
公
示
设

施
$
公
用
电
话
设
施

%

'
(

应
包
含
中
心
供
氧

&
中
心
吸
引

&

中
心
传
呼
系
统

%

#
#
$
%
$
$
$
$
#
)

双
人
间

床
位
费

!
!
基
本
配
置

"
接
诊
登
记

$
进
行
住
院
指
导

$
办
理
入

!
出

#
院
手
续

$
按
医

嘱
收
费
计
价

$
复
核
及
住
院
费
用
清
单
打
印
等
服
务

%
含
病
床

&
床
头
柜

&
座

椅
!
或
木
凳

#
&
床
垫

&
棉
褥

&
棉
被

!
或
毯

#
&
枕
头

&
床
单

&
病
人
服
装

&
热
水
瓶

!
或
器

#
&
废
品
袋

!
或
篓

#
等

%
被
服
洗
涤

$
病
床
及
病
区
清
洁
消
毒

$
开
水
供

应
$
煤

&
水

&
电

&
燃

!
油

#
消
耗

%
含
医
用
垃
圾

&
污
水
处
理

%

有
条
件
的
医
院
设
有
医
生
计
算
机
工
作
站

$
一
般
物
理
诊
断
器
械

$
检
查

申
请
单

$
处
方
笺
等
消
耗

$
还
设
有
住
院
费
用
查
询

$
独
立
卫
生
间

$
公
示
设

施
$
公
用
电
话
设
施

%

*
(

应
包
含
中
心
供
氧

&
中
心
吸
引

&

中
心
传
呼
系
统

%

#
#
$
%
$
$
$
$
#
+

三
人
间

床
位
费

!
!
基
本
配
置

"
接
诊
登
记

$
进
行
住
院
指
导

$
办
理
入

!
出

#
院
手
续

$
按
医

嘱
收
费
计
价

$
复
核
及
住
院
费
用
清
单
打
印
等
服
务

%
含
病
床

&
床
头
柜

&
座

椅
!
或
木
凳

#
&
床
垫

&
棉
褥

&
棉
被

!
或
毯

#
&
枕
头

&
床
单

&
病
人
服
装

&
热
水
瓶

!
或
器

#
&
废
品
袋

!
或
篓

#
等

%
被
服
洗
涤

$
病
床
及
病
区
清
洁
消
毒

$
开
水
供

应
$
煤

&
水

&
电

&
燃

!
油

#
消
耗

%
含
医
用
垃
圾

&
污
水
处
理

%

有
条
件
的
医
院
设
有
医
生
计
算
机
工
作
站

$
一
般
物
理
诊
断
器
械

$
检
查

申
请
单

&
处
方
笺
等
消
耗

$
还
设
有
住
院
费
用
查
询

$
独
立
卫
生
间

$
公
示
设

施
$
公
用
电
话
设
施

%

,
-

应
包
含
中
心
供
氧

&
中
心
吸
引

&

中
心
传
呼
系
统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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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目
编
码

项
目
名
称

项
!

!
目

!
!
内

!
!
涵

基
准
价

计
价
说
明

#
#
$
%
$
$
$
$
#
.

普
通

床
位
费

!
!
指
四
人
及
以
上
多
人
间
的
床
位
费

%
基
本
配
置

"
接
诊
登
记

$
进
行
住
院

指
导

$
办
理
入

!
出

#
院
手
续

$
按
医
嘱
收
费
计
价

$
复
核
及
住
院
费
用
清
单
打

印
等
服
务

%
含
病
床

&
床
头
柜

&
座
椅

!
或
木
凳

#
&
床
垫

&
棉
褥

&
棉
被

!
或

毯
#
&
枕
头

&
床
单

&
病
人
服
装

&
热
水
瓶

!
或
器

#
&
废
品
袋

!
或
篓

#
等

%
被
服

洗
涤

$
病
床
及
病
区
清
洁
消
毒

$
开
水
供
应

$
煤

&
水

&
电

&
燃

!
油

#
消
耗

%
含

医
用
垃
圾

&
污
水
处
理

%

有
条
件
的
医
院
设
有
医
生
计
算
机
工
作
站

$
一
般
物
理
诊
断
器
械

$
检
查

申
请
单

&
处
方
笺
等
消
耗

$
还
设
有
住
院
费
用
查
询

&
公
示
设
施

&
公
用
卫
生
设

施
&
公
用
电
话
设
施

%

,
$

应
包
含
中
心
供
氧

&
中
心
吸
引

&

中
心
传
呼
系
统

%

#
#
$
%
$
$
$
$
,
&

百
级
层
流
洁
净

病
房
床
位
费

!
!
指
达
到
百
级
规
定
层
流
洁
净
级
别

$
有
层
流
装
置

&
风
淋
通
道
的
层
流
洁

净
间

$
采
用
全
封
闭
管
理

$
有
严
格
消
毒
隔
离
措
施
及
对
外
通
话
系
统

%
要
求

具
备
普
通
病
房
的
床
位
设
施

%
含
医
用
垃
圾

&
污
水
处
理

%

#
$
$

不
另
收
取
房
间
取
暖
费

&
房
间
空

调
费

%

#
#
$
%
$
$
$
$
,
)

千
级
层
流
洁
净

病
房
床
位
费

!
!
指
达
到
千
级
规
定
层
流
洁
净
级
别

$
有
层
流
装
置

&
风
淋
通
道
的
层
流
洁

净
间

$
采
用
全
封
闭
管
理

$
有
严
格
消
毒
隔
离
措
施
及
对
外
通
话
系
统

%
要
求

具
备
普
通
病
房
的
床
位
设
施

%
含
医
用
垃
圾

&
污
水
处
理

%

/
$

不
另
收
取
房
间
取
暖
费

&
房
间
空

调
费

%

#
#
$
%
$
$
$
$
*

重
症
监
护
病
房

床
位
费

!
!
指
专
用
重
症
监
护
病
房

!
如

0
1
2
&
1
1
2
&
3
1
2
&
4
0
1
2
&
5
0
1
2
等

#
%
设

有
中
心
监
护
台

$
心
电
监
护
仪
及
其
它
监
护
抢
救
设
施

$
相
对
封
闭
管
理
的
单

人
或
多
人
监
护
病
房

$
每
天
更
换

&
消
毒
床
单
位

$
仪
器
设
备
的
保
养

%
含
医

用
垃
圾

&
污
水
处
理

%

(
(

#
#
$
%
$
$
$
$
'

特
殊
防
护
病
房

床
位
费

!
!
指
核
素
内
照
射
治
疗
病
房

%
在
普
通
病
床
的
功
能
基
础
上

$
须
达
到
如

下
标
准

"
重
晶
石
或
铅
墙

&
铅
防
护
门
放
射
性
防
护
病
房

&
病
区
放
射
性
专
用

厕
所

&
防
止
放
射
性
污
染
控
制
设
施

&
专
用
放
射
性
废
物
处
理

&
储
存
衰
变
池

及
环
保
监
控
报
警
排
放
系
统

&
专
用
放
射
性
通
风
滤
过
及
负
压
送
新
风
系
统

&

,
'
小
时
闭
路
摄
像
监
控
系
统

&
可
视
对
讲
电
话

&
床
旁
紧
急
呼
叫
通
讯
系
统

%

含
住
院
医
疗
垃
圾

&
污
水
处
理

&
放
射
性
污
染
职
业
监
测
或
环
境
监
测

%

'
$

#
#
$
%
$
$
$
$
(
&

新
生
儿

床
位
费

!
!
指
新
生
儿
或
母
婴
同
室
新
生
儿
的
床
位

%
有
配
奶
间

$
洗
浴
间
及
相
应

设
施

%
含
医
用
垃
圾

&
污
水
处
理

%

#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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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
目
编
码

项
目
名
称

项
!

!
目

!
!
内

!
!
涵

基
准
价

计
价
说
明

#
#
$
%
$
$
$
$
(
)

新
生
儿
病
房

床
位
费

!
!
病
区
消
毒
隔
离
系
统

&
全
封
闭
管
理

&
新
生
儿

"
早
产
儿
病
床

&
中
心
吸

氧
&
中
心
负
压

&
冷
暖
空
调

&
兰
光
箱

&
恒
温
箱

&
6
5
组
合
器

&
呼
吸
机

&
复
苏

台
&
各
种
监
护
仪
器

&
紫
外
线
消
毒
灯

&
有
配
奶
间

$
洗
浴
间
及
相
应
设
施

%
含

医
用
垃
圾

&
污
水
处
理

%

,
$

不
另
收
取
房
间
取
暖
费

&
房
间
空

调
费

%

#
#
$
%
$
$
$
$
7

门
"
急
诊
留
观

床
位
费

!
!
办
理
留
观
手
续

$
建
立
观
察
病
历

$
密
切
观
察
病
情
变
化

$
按
时
准
确
完

成
治
疗

$
协
助
患
者
做
好
基
础
护
理

%
配
备
病
床

&
床
头
柜

&
座
椅

!
或
木

凳
#
&
床
垫

&
棉
褥

&
棉
被

!
或
毯

#
&
枕
头

&
床
单

&
热
水
瓶

!
或
器

#
&
废
品
袋

!
或
篓

#
等

%
含
医
用
垃
圾

&
污
水
处
理

%

符
合
病
房
条
件
和
管
理
标
准
的

急
诊
观
察
床

$
按
同
一
层
次
普
通

床
位
四
人
及
四
人
以
上
间
标
准

计
价

$
不
符
合
该
标
准
的
减
半
收

费
$
不
足

#
日
按

#
日
计
价

%

#
#
$
/
$
$
$
$
#

病
房
取
暖
费

!
!
指
病
房
室
内
具
有
取
暖
设
施

$
并
提
供
取
暖
服
务

%
含
供
暖
设
施
及
取

暖
运
转
消
耗

&
维
修
及
管
理
人
员
劳
务

%

7

按
实
际
使
用
床
日
计
算

$
候
诊

&

手
术

&
检
查
治
疗
不
另
收
取
病
房

取
暖
费

%
使
用
中
央
空
调
设
施

的
可
在
此
基
础
上
加
收

*
$
8

%

采
用
空
调
之
外
的
其
他
取
暖
设

施
按

*
元
每
床
日
收
费

%

#
#
$
-
$
$
$
$
#

病
房
空
调
费

!
!
指
病
房
室
内
空
调
设
施

$
并
提
供
相
应
服
务

%
含
空
调
设
施
及
运
转
消

耗
&
维
修
及
管
理
人
员
劳
务

%

7

按
实
际
使
用
床
日
计
算

$
候
诊

&

手
术

&
检
查
治
疗
不
另
收
取
病
房

空
调
费

%
使
用
中
央
空
调
设
施

的
可
在
此
基
础
上
加
收

*
$
8

%

说
明

"

#
9
本
表
中
所
列
床
位
基
准
价
为
三
级
医
疗
机
构
病
房
床
位
基
准
价

$
二
级
医
疗
机
构
病
房
床
位
基
准
价
为
三
级
医
疗
机
构
病
房
床
位
基
准
价
的

%
$
8

$
一
级

及
以
下
医
疗
机
构
病
房
床
位
基
准
价
为
为
三
级
医
疗
机
构
病
房
床
位
基
准
价
的

-
$
8

%
具
体
核
定
各
级
医
疗
机
构
实
际
执
行
的
价
格
时

$
可
根
据
病
房
床
位
及
其

设
施
的
新
旧
程
度
在
基
准
价
基
础
上
上
调
或
下
浮
不
超
过

*
$
8

$
但
病
房
取
暖
费

&
病
房
空
调
费
项
目
按
规
定
的
基
准
价
执
行

$
不
得
上
浮

%
因
推
进
医
疗
服
务
价

格
改
革
试
点

$
需
要
超
出
规
定
幅
度
的

$
应
按
程
序
报
自
治
区
价
格
主
管
部
门

&
卫
生
计
生
行
政
部
门
和
人
力
资
源
社
会
保
障
行
政
部
门
核
定

%

,
9
设
区
市
内
的
三
级

&
二
级
医
疗
机
构

$
病
房
床
位
及
其
设
施
设
备
条
件
相
当
的

$
二
级
医
疗
机
构
可
按
三
级
医
疗
机
构
的
基
准
价
核
定
具
体
床
位
价
格

%

*
9
感
染
性
疾
病
科
按
同
等
同
级
病
房
床
位
价
格
的

#
*
$
8
收
取

$
负
压
病
房
按
同
等
同
级
病
房
床
位
价
格
的

#
(
$
8
收
取

'
精
神
科

&
烧
伤
科
及
按
医
嘱
需
使

用
骨
科
牵
引
病
床
的
按
同
等
同
级
病
房
床
位
价
格
的

#
,
$
8
收
取

%

'
9
血
液
科
百
级
层
流
洁
净
病
房
床
位
价
格

$
另
行
向
自
治
区
价
格
主
管
部
门

&
卫
生
计
生
行
政
部
门
和
人
力
资
源
社
会
保
障
行
政
部
门
申
报

%

(
9
医
疗
机
构
在
病
房
内
增
加
病
床
的
不
得
收
费

'
病
房
外

!
病
房
走
廊

#
临
时
增
加
的
病
床
可
以
收
费

$
每
床
日
最
高
不
超
过

#
$
元

$
加
床
不
得
收
取
空
调
降

温
费
和
取
暖
费

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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